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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較增減數　上　年　度　　本　年　度　項　　　　　　　　目

財務摘要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中華民國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經營成績：

15,040 15,040 0 0.00基金來源

25,313 50,219 -24,906 -49.59基金用途

-10,273 -35,179 24,906 --賸餘(短絀)

餘絀情形：

54,917 65,190 -10,273 -15.76基金餘額

現金流量(註)：

-10,273 -35,179 24,906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減)

41501-1

附註：現金流量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3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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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中華民國 115 年度 

壹、 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及願景：為美化本市景觀，落實公共參與機制，有效運用公共藝

術經費，推動相關業務，設立基金統籌運用，建立分散與集中設置並行之

方式，期使公共藝術成功結合環境、建物、地域文化特色，鼓勵本土藝術

家走入社區，提升公共藝術成為本市珍貴文化產業之一，俾利本市邁向文

化立市與文化紮根之長程文化政策目標。 

二、施政重點：辦理公共藝術推廣計畫，透過公共藝術加強民眾參與過程，結

合在地社區、人文、歷史、產業等特色，藉由藝術介入社區、強化在地藝

術元素，紀錄社區參與、地方特色、藝術互動，藉由臨時性公共藝術作品

設置及宣傳導覽提升市民美學涵養。 

三、組織概況：以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為管理機關，以公共藝術基金預算聘用 2

員人力辦理公共藝術業務。 

 

 

 

 

 

 

 

 

 

 

 

 

四、基金歸類及屬性：本基金為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5 目所定之特別

收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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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中華民國 115 年度 

貳、業務計畫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一、基金來源： 

業務計畫 本年度

預算數 

實施內容 

依法分配收入 15,000 依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等規定提

撥辦理公共藝術之收入。 

雜項收入 40 預計收取之採購標單收入。 

 

  二、基金用途： 

業務計畫 本年度

預算數 

實施內容 

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22,893 1.公共藝術品之設置與管理維

護支出。 

2.公共藝術空間或文化設施之

設置支出。 

3.公共藝術展演之支出。 

4.公共藝術之教育推廣與人才

培訓之支出。 

5.其他有關之支出。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2,420 配合本基金業務推動所需行政

作業等必要成本與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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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中華民國 115 年度 

參、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本年度基金來源： 

本年度基金來源 1,504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504 萬元，無增減。 

（二）本年度基金用途： 

本年度基金用途 2,531 萬 3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5,021 萬 9 千元，減少

2,490 萬 6 千元，約 49.59％，主要係公共藝術《水源之心》作品優化計

畫已於 114 年度辦理完竣，本年度尚無其他公共藝術作品優化需求，故

減列相關費用。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短絀 1,027 萬 3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短絀

3,517 萬 9 千元，減少短絀 2,490 萬 6 千元，約 70.8％，移用以前基金餘額 1,027

萬 3 千元支應。 

    三、現金流量之預計： 

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1,027 萬 3 千元，主要係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所致。 

 

肆、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前（113）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違規罰款收入 - 已收取 4 千元。 

設置公共藝術提撥

收入 

預計收取 1,500 萬元。 已收取 1,246萬 4千元。 

雜項收入 預計收取 4 萬元。 已收取 7 千元。 

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預計支出 2,419 萬 4 千

元。 

已支出 2,193萬 6千元。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預計支出 231 萬 5 千

元。 

已支出 226 萬 3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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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中華民國 115 年度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建築及設備計畫 預計支出 2,000 萬元。 已支出 1,995 萬 6 千元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114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依法分配收入 114年度截至 6月 30日

止預計收取 500 萬元。 

114年度截至 6月 30日

止已收取 33 萬 8 千元。 

雜項收入 114 年度截至 6 月 30 日

止預計收取 5 千元。 

114 年度截至 6 月 30 日

止已收取 2 千元。 

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114年度截至 6月 30日

止預計支出 413 萬 4 千

元。 

114 年度截至 6 月 30 日

止已支出 118 萬 7 千

元。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14年度截至 6月 30日

止預計支出 102 萬元。 

114 年度截至 6 月 30 日

止已支出 114 萬 2 千

元。 

建築及設備計畫 114年度截至 6月 30日

止預計支出 1,000 萬

元。 

114 年度截至 6 月 30 日

止已支出 1,039 萬元。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上年度預算數前年度決算數

中華民國115年度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基金來源12,475 15,040 15,040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12,468 15,000 15,000

徵收收入4

依法分配收入12,464 15,000 15,000

其他收入7 40 40

雜項收入7 40 40

-24,906基金用途44,155 25,313 50,219

-2,366公共藝術推動計畫21,936 22,893 25,259

74一般行政管理計畫2,263 2,420 2,346

-22,614建築及設備計畫19,956 22,614

24,906本期賸餘(短絀)-31,680 -10,273 -35,179

-35,390期初基金餘額132,049 65,190 100,580

-10,484期末基金餘額100,369 54,917 6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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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年度決算數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13年5月17日主基作字第1130200939號函修正特別收入基金基金來源、用途及餘
絀表預算科目配合調整為重分類之數。

註：1.前年度決算數細數之和與總數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以下各表同。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說　　　　　　明項　　　　　　　　　　　　　目

中華民國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現金流量預計表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10,273本期賸餘(短絀)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0,273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

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10,273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65,943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55,670

註：本表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３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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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單位 說        明科           目 數量
(業務量)

金         額利(費)率

基金來源－依法分配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合計 15,000,000

依法分配收入 15,000,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15,000,000元，無增減。

15,000,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15,000,000元，無增減。設置公共藝術提撥收
入

15,000,000 本府公共藝術預算提撥收入。年 1 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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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單位 說        明科           目 數量
(業務量)

金         額利(費)率

基金來源－雜項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合計 40,000

雜項收入 40,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40,000元，無增減。

40,000 採購標單收入。年 1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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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說        明

中華民國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公共藝術推動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21,936,330 合計25,259,000 22,893,000

11,754,330 服務費用13,484,000 13,168,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15,000元，無增減。郵電費15,000 15,000

郵寄各項公共藝術計畫與創作資料【第5類

】。

郵費15,000 15,000

23,922 較上年度預算數399,000元，減少365,000元

。

旅運費399,000 34,000

19,602 員工會勘場地交通費，800人次，每人次編

列30元【第5類】。

國內旅費24,000 24,000

國外旅費365,000

4,320 委員出席會議交通費，20人次，每人次編

列500元【第5類】。

其他旅運費10,000 10,000

513,065 較上年度預算數515,000元，無增減。印刷裝訂與廣告費515,000 515,000

15,000 印刷公共藝術計畫書、宣傳品【第5類】。印刷及裝訂費15,000 15,000

498,065 公共藝術宣導費【第5類】。業務宣導費500,000 500,000

1,125,656 較上年度預算數1,800,000元，無增減。修理保養及保固費1,800,000 1,800,000

1,125,656 公共藝術品管理維護、清理等費用【第1類

】。

雜項設備修護費1,800,000 1,800,000

10,091,687 較上年度預算數10,755,000元，增加49,000元

。

專業服務費10,755,000 10,804,000

141,087 委員出席費，75人次，每人次編列2,500元

【第5類】。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

查及查詢費

187,500 187,500

9,950,600 其他專業服務費10,567,500 10,616,500

公共藝術資料庫維護費用【第5類】。216,500

公共藝術設置計畫輔導推動、導覽推廣活

動等費用【第4類】。

3,200,000

策劃及展示設置【第1類】。4,600,000

公共藝術英文說明牌審核費【第5類】。100,000

傳統工藝美術推廣費用【第5類】。2,500,000

材料及用品費25,000 25,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25,000元，無增減。用品消耗25,000 25,000

辦理民眾參與說明會所需文具、文宣用品

，4次，每次編列6,250元【第5類】。

其他用品消耗25,000 25,000

10,182,000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

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11,750,000 9,700,000

10,182,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11,750,000元，減少

2,050,000元。

捐助、補助與獎助11,750,000 9,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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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說        明

中華民國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公共藝術推動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10,182,000 補助辦理公共藝術計畫(依公共藝術設置辦

法第14條第1項第7款規定，由審議會審定補

助事宜，現無法列明補助對象及金額)【第1

類】。

其他捐助、補助與獎助11,750,000 9,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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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說        明

中華民國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一般行政管理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2,262,605 合計2,346,000 2,420,000

2,121,407 用人費用2,139,000 2,213,000

1,347,840 較上年度預算數1,347,840元，增加40,920元

。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1,347,840 1,388,760

1,347,840 聘用人員2人薪金(詳聘用及約僱人員明細表

第24-25頁)。

聘用人員薪金1,347,840 1,388,760

284,056 較上年度預算數318,424元，增加18,533元。加（夜）班費318,424 336,957

262,500 處理公務逾時加班費。延長工時加班費264,098 264,098

21,556 聘用人員不休假加班費。未休假加班費54,326 72,859

168,480 較上年度預算數168,480元，增加5,115元。獎金168,480 173,595

168,480 聘用人員年終工作獎金。年終獎金168,480 173,595

80,607 較上年度預算數80,868元，增加2,460元。退休及卹償金80,868 83,328

80,607 聘用人員離職儲金機關負擔部分。職員退休及離職金80,868 83,328

240,424 較上年度預算數223,388元，增加6,972元。福利費223,388 230,360

167,324 聘用人員勞保、健保費機關負擔部分。分擔員工保險費158,088 165,060

4,500 聘用人員健康檢查費。傷病醫藥費4,500 4,500

21,900 聘用人員2人上下班交通費，每人每月編列

1,200元。

員工通勤交通費28,800 28,800

46,700 聘用人員2人休假補助費，每人每年編列

16,000元。

其他福利費32,000 32,000

111,794 服務費用164,000 164,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8,800元，無增減。郵電費8,800 8,800

郵寄、快遞各項文件費。郵費7,800 7,800

聯繫國內外相關公共藝術專家學者與機構

所需電話費。

電話費1,000 1,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6,200元，無增減。旅運費6,200 6,200

參加國內各項公共藝術會議等旅費，聘用

人員2人，2天，每人每天編列1,550元。

國內旅費6,200 6,200

17,134 較上年度預算數18,000元，無增減。印刷裝訂與廣告費18,000 18,000

17,134 印刷及裝訂費18,000 18,000

各項公文作業印刷裝訂費。6,000

印製概（預）算書，印製160本，每本編列

75元。

12,000

6,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6,000元，無增減。一般服務費6,000 6,000

6,000 聘用人員2人文康活動費，每人每年編列

3,000元。

體育活動費6,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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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說        明

中華民國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一般行政管理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88,660 較上年度預算數125,000元，無增減。專業服務費125,000 125,000

88,660 召開本市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相關會議出

席費，50人次，每人次編列2,500元。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

查及查詢費

125,000 125,000

29,404 材料及用品費43,000 43,000

3,990 較上年度預算數4,415元，無增減。使用材料費4,415 4,415

3,990 設備零件4,415 4,415

電腦耗材。2,915

資訊用品及零組件。1,500

25,414 較上年度預算數38,585元，無增減。用品消耗38,585 38,585

聘用人員2人，按每人每月120元編列。辦公(事務)用品2,880 2,880

各類國內外公共藝術書籍雜誌。報章雜誌5,705 5,705

25,414 各類會議逾時誤餐餐盒費用等，250人次，

每人次編列120元。

其他用品消耗30,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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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前年)

科　                         　　目
115年12月31日

預　計　數

114年12月31日

預　計　數
比較增減(-)12月31日

決  算  數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預計平衡表

中華民國115年12月31日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資產合計102,683 57,314 67,504 -10,190

資產102,683 57,314 67,504 -10,190

流動資產101,122 55,670 65,943 -10,273

現金101,118 55,670 65,943 -10,273

銀行存款101,118 55,670 65,943 -10,273

應收款項4

其他應收款4

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墊款及準備金1,561 1,644 1,561 83

準備金1,561 1,644 1,561 83

退休及離職準備金1,561 1,644 1,561 83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102,683 57,314 67,504 -10,190

負債2,315 2,397 2,314 83

流動負債753 753 753

應付款項753 753 753

應付費用753 753 753

其他負債1,561 1,644 1,561 83

什項負債1,561 1,644 1,561 83

應付退休及離職金1,561 1,644 1,561 83

基金餘額100,369 54,917 65,190 -10,273

基金餘額100,369 54,917 65,190 -10,273

基金餘額100,369 54,917 65,190 -10,273

累積餘額100,369 54,917 65,190 -10,273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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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年度決算數細數之和與總數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
2.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前年度決算數0元，上年度預計數0元，本年度預計數0元。
3.或有資產（負債）0元。
4.本基金自93年度起，本固定項目分開原則，將屬長期固定帳項，包括固定資產35,384,877元、無形資產395,850元等，
另立帳類管理，未納入本表。



合計
上年度
預算數

用途別科目

前年度
決算數

計畫別
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臺北市公共

各項費用

中華民國

44,154,935 50,219,000 合計 22,893,00025,313,000

2,121,407 2,139,000 用人費用 2,213,000

1,347,840 1,347,840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1,388,760

1,347,840 1,347,840 聘用人員薪金 1,388,760

284,056 318,424 加（夜）班費 336,957

262,500 264,098 延長工時加班費 264,098

21,556 54,326 未休假加班費 72,859

168,480 168,480 獎金 173,595

168,480 168,480 年終獎金 173,595

80,607 80,868 退休及卹償金 83,328

80,607 80,868 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83,328

240,424 223,388 福利費 230,360

167,324 158,088 分擔員工保險費 165,060

4,500 4,500 傷病醫藥費 4,500

21,900 28,800 員工通勤交通費 28,800

46,700 32,000 其他福利費 32,000

11,866,124 13,648,000 服務費用 13,168,00013,332,000

23,800 郵電費 15,00023,800

22,800 郵費 15,00022,800

1,000 電話費 1,000

23,922 405,200 旅運費 34,00040,200

19,602 30,200 國內旅費 24,00030,200

365,000 國外旅費

4,320 10,000 其他旅運費 10,00010,000

530,199 533,000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515,000533,000

32,134 33,000 印刷及裝訂費 15,00033,000

498,065 500,000 業務宣導費 500,000500,000

1,125,656 1,800,000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1,800,0001,800,000

1,125,656 1,800,000 雜項設備修護費 1,800,0001,800,000

6,000 6,000 一般服務費 6,000

6,000 6,000 體育活動費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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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單位 ：新臺幣元

藝術基金

彙計表

115年度

2,420,000 合計

2,213,000 用人費用

1,388,760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1,388,760 聘用人員薪金

336,957 加（夜）班費

264,098 延長工時加班費

72,859 未休假加班費

173,595 獎金

173,595 年終獎金

83,328 退休及卹償金

83,328 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230,360 福利費

165,060 分擔員工保險費

4,500 傷病醫藥費

28,800 員工通勤交通費

32,000 其他福利費

164,000 服務費用

8,800 郵電費

7,800 郵費

1,000 電話費

6,200 旅運費

6,200 國內旅費

國外旅費

其他旅運費

18,000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8,000 印刷及裝訂費

業務宣導費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雜項設備修護費

6,000 一般服務費

6,000 體育活動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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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上年度
預算數

用途別科目

前年度
決算數

計畫別
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臺北市公共

各項費用

中華民國

10,180,347 10,880,000 專業服務費 10,804,00010,929,000

229,747 312,500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查詢
費

187,500312,500

9,950,600 10,567,500 其他專業服務費 10,616,50010,616,500

29,404 68,000 材料及用品費 25,00068,000

3,990 4,415 使用材料費 4,415

3,990 4,415 設備零件 4,415

25,414 63,585 用品消耗 25,00063,585

2,880 辦公(事務)用品 2,880

5,705 報章雜誌 5,705

25,414 55,000 其他用品消耗 25,00055,000

19,956,000 22,614,000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非理財目的
之長期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支出

19,956,000 22,614,000 購建固定資產

19,956,000 22,614,000 購置雜項設備

10,182,000 11,750,000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

9,700,0009,700,000

10,182,000 11,750,000 捐助、補助與獎助 9,700,0009,700,000

10,182,000 11,750,000 其他捐助、補助與獎助 9,700,0009,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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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單位 ：新臺幣元

藝術基金

彙計表

115年度

125,000 專業服務費

125,000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查詢
費

其他專業服務費

43,000 材料及用品費

4,415 使用材料費

4,415 設備零件

38,585 用品消耗

2,880 辦公(事務)用品

5,705 報章雜誌

30,000 其他用品消耗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非理財目的
之長期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支出

購建固定資產

購置雜項設備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

捐助、補助與獎助

其他捐助、補助與獎助

41501-19



本年度最高可
進用員額數

本年度
增減(-)數

計      畫      及      項      目 說         明
上年度最高可
進用員額數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115年度 單位 ：人

22合計

22一般行政管理計畫部分

22聘用

註：

41501-20

本表約僱、聘用係指奉准有案之約聘僱人員。



本　　　頁　　　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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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考績獎金

計畫及項目
聘僱
人員
薪資 年終獎金

津貼
正式
員額
薪資

獎                         金

其他

加(夜)
班費

臺北市公共

中華民國

用人費用

173,595336,9571,388,7602,213,000合計

173,595一般行政管
理計畫

336,9571,388,7602,213,000

173,595聘僱人員 336,9571,388,7602,2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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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及卹償金

員工通勤
交通費

傷病
醫藥費

分擔
保險費

提繳費

其他退休金
提撥

福利金
卹償金

資遣費

福　　　　　利　　　　　費 兼任
人員
用人
費用

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彙計表

藝術基金

4,50083,328 28,800 32,000165,060 合計

4,50083,328 28,800 32,000165,060 一般行政管
理計畫

4,50083,328 28,800 32,000165,060 聘僱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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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或約僱
起 訖 期 間

年需經費薪點擔任工作人數區分及職稱

中華民國

臺北市公共

聘用及約僱

合計 1,810,7432

1,810,7432聘用人員小計

1,810,7432專業人員

辦理臺北市公共藝術計畫
、設置、推廣、推動等相
關業務。

424115.01.01-115.12.31 922,0711聘用規劃師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69,467 58,978 4,008 2,942 3,539

辦理臺北市公共藝術計畫
、設置、推廣、推動等相
關業務。

408115.01.01-115.12.31 888,6721聘用規劃師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66,962 56,752 4,008 2,797 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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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支
經費來源
及其科目

離職
儲金

小計
折合
金額

勞保
保險費

健康
保險費

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藝術基金

人員明細表

合計 1,810,7432

1,810,7432聘用人員小計

1,810,7432專業人員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69,467 58,978 4,008 2,942 3,539 辦理臺北市公共藝術計畫
、設置、推廣、推動等相
關業務。

424115.01.01-115.12.31 922,0711聘用規劃師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66,962 56,752 4,008 2,797 3,405 辦理臺北市公共藝術計畫
、設置、推廣、推動等相
關業務。

408115.01.01-115.12.31 888,6721聘用規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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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計　畫　別 單位
單位成本(元)或
平均利(費)率

數量 預算數

中華民國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合計 25,313

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本基金所執行各項計畫，均係辦理各項公
共藝術相關作業，故無法具體衡量單位成
本。

22,893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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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數      量
單位成本(元)或
平均利（費）率

單     位 金     額年   度   及   項   目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５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中華民國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本)年度預算數

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22,893

(上)年度預算數

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25,259

(前)年度決算數

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21,936

辦理地景藝術裝置 456

(112)年度決算數

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20,900

辦理地景藝術裝置 2,499

(111)年度決算數

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16,604

辦理地景藝術裝置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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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成本
(期初餘額)

期末餘額項　目

以前年度
累計折舊/
長期投資

評價

本年度累計折
舊/長期投資
評價變動數

主要增減
原因說明

本      年      度      變      動

增加 減少

金額 類型 金額 類型

資本資產明細表

中華民國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合計 35,781193199,346 153,439 9,933

機械及設備 23 23

雜項設備 35,385198,734 153,416 9,933

電腦軟體 396193589 無形資
產攤銷

41501-28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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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 

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 93 年 12 月 8 日 

臺北市議會第 9 屆第 11 次臨時大會第一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 

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辦理公共藝術，依臺北市公共藝術推動自治條例第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特設置臺北市公共藝術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並依預算法第九十

六條第二項準用第二十一條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目所定之特別收入基金，以臺北市政府文

化局為管理機關。  

第三條 本基金之資金來源如下：  

        一  依臺北市公共藝術推動自治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收納之公共藝術經費。 

        二  管理機關依預算程序撥充之款項收入。 

        三  中央政府補助款項收入。 

        四  捐贈收入。 

        五  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六  其他收入。 

第四條 本基金之資金用途如下： 

一  公共藝術品之設置與管理維護支出。 

        二  公共藝術空間或文化設施之設置支出。 

        三  公共藝術展演之支出。 

        四  公共藝術之教育推廣與人才培訓之支出。 

        五  其他有關之支出。 

        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支出費用，不得超過當年度應辦公共藝術總支出之百分之五

十。 

第五條 本基金資金之存儲，依臺北市市庫自治條例有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基金應編列附屬單位預算。 

        前項預算之編製及執行、決算之編造及會計事務之處理，悉依預算法、決算法、會

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基金無存續必要時，應予結束，並辦理決算，其餘存權益應解繳市庫。 

第八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